
附件

钦州市促进大数据发展工作任务分工表

	序号
	工　　作　　内　　容
	进　　度　　安　　排
	责　任　单　位

	
	
	2020年前
	2025年前
	

	一、完善信息基础设施

	1
	依托我市云计算中心，构建统一的政府数据共享和开放平台载体。
	2018年底前，云计算中心、政府数据统一共享和开放平台载体建成。
	形成规模适度、保障有力的政务数据中心体系。
	牵头单位：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市发改委

配合单位：市工信委、市财政局，钦州高新区管委，市开投集团公司等

	2
	加快建成钦州市及各县区电子政务内、外网，推进部门业务专网、应用系统向电子政务内、外网及云计算中心迁移部署。
	2017年底前，全面建成电子政务外网；2019年底前，全面建成电子政务内网；2020年底前，全市50%以上部门业务专网、应用系统向电子政务内、外网及云计算中心迁移部署。
	各部门业务专网、应用系统全部向电子政务内、外网及云计算中心迁移部署。
	牵头单位：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市发改委

配合单位：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

	3
	建设完善信用信息和电子政务数字认证体系。
	2018年前建设完善电子政务数字认证体系。
	　
	牵头单位：市发改委

配合单位：市工信委、市公安局

	4
	实施“宽带钦州”战略。构建城乡一体的宽带网络，积极推动下一代互联网、广播电视网和新一代移动通信技术网络建设，加快建成免费WiFi，逐步覆盖主要公共场所及旅游景区。
	固定宽带用户达到110万户，家庭普及率达到80%。3G/4G用户达到270万户，用户普及率达到75%。城市和农村家庭宽带接入能力分别达到50Mbps以上和12Mbps以上，4G基本覆盖城乡。互联网网民规模达到350万，全市有线电视网络宽带业务覆盖率达100%。市政府免费WiFi基本覆盖主要公共场所及旅游景区。
	城市的宽带普及和速率全面提升，达到国家宽带城市建设标准。
	牵头单位：市工信委

配合单位：市住建委、市开投集团公司，电信钦州分公司、移动钦州分公司、联通钦州分公司、广西广电网络钦州分公司、铁塔钦州分公司等，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

	5
	全面推进“三网融合”，大力推动电信和广电业务双向进入，积极促进交互式网络电视（IPTV）、互联网电视、手机电视、有线电视网宽带服务等融合性业务的发展。
	面向农村的电信网和广播电视网基础设施基本建成。
	交互式电视、互联网电视、手机电视、有线电视网宽带服务等融合发展，数据来源丰富。
	牵头单位：市工信委、市文新广电局

配合单位：电信钦州分公司、移动钦州分公司、联通钦州分公司、广西广电网络钦州分公司、铁塔钦州分公司

	二、夯实数据共享基础

	6
	建设人口基础信息数据库。
	2018年底前，建成人口基础信息数据库；2020年底前，基本实现相关部门人口信息资源的实时共享。
	人口基础信息数据库成为政府监测分析和评价决策的有效支撑。
	牵头单位：市公安局

配合单位：市人社局、市卫计委

	7
	建设法人单位信息库。
	2018年底前，基本建成法人单位信息库；2020年底前，基本实现相关部门法人单位信息资源的实时共享。
	法人单位信息库成为政府完善相关政策和加强宏观指导的有效支撑。
	牵头单位：市工商局

配合单位：市编办、市民政局

	8
	建设空间地理信息资源库。
	2018年底前，基本建成空间地理信息资源库；2020年底前，基本实现相关部门空间地理信息资源的实时共享。
	实现“一张图”管理和共享应用。
	牵头单位：市国土资源局

配合单位：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

	9
	建设宏观经济基础数据库。
	2018年底前，基本建成宏观经济基础数据库；2020年底前，基本实现相关部门宏观经济信息资源的实时共享。
	宏观经济基础数据库成为政府开展经济运行动态监测分析、产业发展预测预警等决策分析的有效支撑。
	牵头单位：市发改委

配合单位：市工信委、市科技局、市人社局、市财政局、市农业局、市投资促进局、市工商局，市国税局、市地税局等，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

	10
	建设完善建筑物信息数据库。
	2018年底前，基本建成建筑物信息数据库；2020年底前，基本实现相关部门建筑物信息资源的实时共享。
	建筑物信息数据库成为政府监测分析和评价决策的有效支撑。
	牵头单位：市住建委

配合单位：市国土资源局、市环保局等，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

	11
	建设完善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及钦州信用信息网。
	2017年前建设完善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个人、法人）和“信用钦州”网站，实现与自治区信用信息平台及各部门信用信息数据交换共享，并依法向政府部门和社会公众有序开放。
	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成为增强社会成员诚信意识，营造优良信用环境的有效支撑。
	牵头单位：市发改委、人行钦州市中心支行

配合单位：各相关部门，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

	12
	建设城市公共信息平台，推动金税、金关、金财、金审、金盾、金宏、金保、金土、金农、金水、金质等11个重要信息系统数据共享和交换。
	2018年底前，基本建成城市公共信息平台；2020年底前，70%系统逐渐实现数据共享交换。
	全部系统实现数据共享交换。
	牵头单位：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市发改委

配合单位：各相关部门，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

	13
	建设公共职权运行信息资源库。
	各部门梳理行政权力、司法权力、服务权力清单，形成部门权力目录，将各类权力运行环节形成的信息资源数字化处理，统一存储，形成部门统一的权力运行信息资源库。
	各部门权力运行信息资源库逐步迁移至云计算中心，形成统一的政府权力运行数据库。
	各具有行政执法权部门以及政法机关

	14
	积极开展政务数据资源共享和开放工作，全面梳理各部门信息资源，编制资源目录，推动各部门的政务数据资源共享交换和向社会开放。
	2017年底前，逐步开展政务数据资源梳理；2018年底前，建立政务信息资源共享目录；2019年底前，制定政务信息资源目录管理相关制度。
	
	牵头单位：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市发改委

配合单位：各相关部门，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

	15
	围绕信用、交通、卫生、就业、社保、地理、文化、教育、科技、农业、环境、安监、金融、质监、统计、气象、海洋、工商、扶贫等领域的信息资源，逐步实现对社会开放。
	50%以上信息资源实现对社会开放。
	各领域信息资源实现对社会有效开放。
	牵头单位：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市发改委

配合单位：各相关部门

	16
	建设视频资源共享交换平台。
	初步建成覆盖各级各部门专业视频监控以及社会公共视频监控资源整合平台。
	构建视频监控基础资源库，并通过授权等方式实现视频监控资源的交换与共享。
	牵头单位：市应急办

配合单位：各相关部门

	三、推动民生数据应用

	17
	实施医疗健康服务大数据工程。
	50%以上县级医疗机构实现医疗健康管理和服务大数据共享。
	初步实现医疗健康大数据安全共享应用。
	牵头单位：市卫计委

配合单位：各相关部门，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

	18
	实施社会保障服务大数据工程。
	基本实现社会保障数据与相关部门的对接和共享。
	社会保障服务模式更加个性化、更具针对性。
	牵头单位：市民政局、市人社局

配合单位：各相关部门，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

	19
	实施教育文化大数据工程。
	各阶段适龄入学人口基础数据库、学生基础数据库和终身电子学籍档案基本覆盖全市。教师资源配置和学校教育质量得到加强和优化。
	大数据对变革教育方式、促进教育公平、提升教育质量的支撑作用明显。
	牵头单位：市教育局

配合单位：各相关部门，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

	
	
	文化大数据综合服务平台基本建成。
	数字精神产品和网络文化服务丰富多样。
	牵头单位：市文新广电局

配合单位：各相关部门，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

	20
	实施交通旅游服务大数据工程。
	市本级及50%以上县区建立综合交通服务大数据平台。
	全市各县区建立综合交通服务大数据平台。
	牵头单位：市公安局、市交通运输局

配合单位：各相关部门，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

	
	
	建立旅游投诉及评价全媒体交换中心。
	旅游市场秩序和服务水平得到进一步规范和提升
	牵头单位：市旅发委

配合单位：各相关部门，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

	四、强化产业数据支撑

	21
	支持重点企业建设数据资源聚合和分析应用平台，开发大数据解决方案，开展工业大数据应用试点。
	2018年底前，部分重点企业建成数据资源聚合和分析应用平台，开展应用试点。
	大数据在工业企业的应用常态化、内生化。
	牵头单位：市工信委

配合单位：各相关部门

	22
	构建农业农村综合信息服务与资源要素管理平台。
	基本建成农业农村综合信息服务与资源要素管理平台。
	农业生产智能化、经营网络化、管理高效化服务与能力水平大幅提高。
	牵头单位：市农业局

配合单位：各相关部门

	23
	培育基于大数据应用的服务业龙头企业。
	形成3－5家具有区域影响力的基于大数据的服务业企业。
	形成10家以上具有区域影响力的基于大数据的服务业企业。
	牵头单位：市商务局

配合单位：各相关部门

	24
	制定跨境电子商务进出口监管相关制度。
	持续推进。
	持续推进。
	牵头单位：钦州海关、钦州检验检疫局

配合单位：市国税局、市商务局，钦州保税港区管委、钦州保税港区海关、钦州保税港区检验检疫局，人行钦州市中心支行，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

	25
	建设政府主导的跨境电子商务公共信息服务平台。支持跨境电子商务企业实现创新发展，汇聚电子商务中形成的大数据资源，为政府加强市场监管和宏观调控提供数据支撑服务。
	建成跨境电子商务公共信息服务平台。
	跨境电子商务公共信息服务平台有效支持企业创新发展，电子商务中形成的大数据资源，为政府实施市场监管和调控服务。
	牵头单位：市商务局，钦州保税港区管委

配合单位：市国税局、钦州保税港区海关、钦州保税港区检验检疫局，人行钦州市中心支行，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

	五、打造数据集散中心

	26
	激发大数据创业创新活力。
	建成一批能有效满足大众创新创业需求、具有较强专业化服务能力的新型创新创业服务平台
	大数据服务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潜能得到充分发挥。
	牵头单位：市科技局

配合单位：市发改委、市教育局、市人社局、市商务局等

	27
	培育发展大数据产业。加强政府统筹指导，促进形成科技、食品药品、金融、环境监测、统计大数据。
	初步形成科技、食品药品、金融、环境监测、统计大数据。
	科技、食品药品、金融、环境监测、统计大数据得到充分应用。
	牵头单位：市发改委

配合单位：市工信委、市科技局、市环保局、市统计局、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市金融办

	28
	建立社会大数据交易服务平台。
	基本建成大数据交易服务平台，为大数据交易提供市场化服务。
	基于平台的大数据服务交易活跃，有力促进产业发展。
	牵头单位：市工信委、市发改委

配合单位：市投资促进局

	29
	积极引进和培育提供数据服务的企业，依托钦州高新区、中马钦州产业园区等布局大数据产业基地和园区。
	引进和培育一批云计算及大数据关联企业，云计算及大数据产业基地和园区初具规模。
	形成完善的云计算及大数据产业体系。
	牵头单位：市工信委、市发改委

配合单位：中马钦州产业园区管委，钦州高新区管委等

	30
	发展特色信息服务业。大力发展基于小语种的信息服务业。
	形成一批在全区乃至有一定影响力的基于小语种的信息服务企业。
	东盟区域的数据资源得到开发利用，推动我市成为面向东盟、连接中南西南的大数据集散地。
	市发改委、市工信委、市教育局分别牵头落实

	31
	拓展东盟数据市场。建立面向东盟的区域性国际数据交易中心，开发一批以东盟为主题的专业信息资源，开展通信基础设施、北斗导航、大数据等海外业务。
	基本建成区域性国际数据交易中心，开发出一批面向东盟的行业性数据集，通信基础设施、北斗导航、大数据等海外业务蓬勃发展。
	面向东盟的大数据交易活跃，我市成为区域性大数据集散地。
	牵头单位：市发改委、市工信委

配合单位：市国土资源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商务局、市旅发委、市文新广电局、市外侨办、市投资促进局

	六、保障措施

	32
	完善组织实施保障机制。
	持续推进。
	持续推进。
	市发改委、市工信委分别牵头落实

	33
	规范政府数据开放行为。
	2018年底前建立政府数据开放审查机制。
	　
	牵头单位：市发改委

配合单位：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市政务服务监督管理办公室

	34
	构建数据安全支撑体系，建立健全全区网络安全监测和通报预警机制，加快构建网络与信息安全监防控体系，确保重要数据资源和信息系统安全。
	持续推进。
	持续推进。
	市网信办、市保密局，市公安局分别牵头落实。

	35
	加大财税金融支持力度。
	出台财政后补助、间接投入等办法，支持企业和行业性组织建立行业性数据集，支持企业自建或与科研机构共建大数据软件平台。将工业企业大数据应用研究费用纳入加计扣除优惠政策范围。
	　
	市财政局、市金融办，市国税局、市地税局分别牵头落实

	36
	加强专业综合人才培养。
	持续推进。
	持续推进。
	市教育局、市科技局、市人社局分别牵头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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